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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图审中心统一技术措施

编号：2022-012

建筑工程及装饰装修工程无障碍

设计审查统一规定

各相关单位、相关人员：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已于

2022年 4月 1 日起实施。《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中
强制性条文虽已废止，但该规范仍然有效，其中已列入 GB
55019-2021的内容，应按 GB 55019-2021执行。

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建筑工程的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运行

维护必须执行 GB 55019-2021，只有在建设全过程各环节进行控

制才能保证无障碍设施的实效。为统一中心施工图审查标准，

对建筑工程及装饰装修工程无障碍设计审查作出以下统一规定:

一、审查执行时间

1.2022 年 4 月 1 日前受理的建筑工程，后续报审的装饰装

修工程，受原房屋建筑工程主体设计所限，无障碍设计涉及的

房间、门洞、通道等土建部分的尺寸设计审查可按原房屋建筑

工程设计时依据的《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执行，其它

内容应严格执行 GB 5501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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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 年 4 月 1 日后受理的建筑工程，后续报审的装饰装

修工程，设计审查应严格执行《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

范》GB 55019-2021。

二、主要审查内容

1.建筑工程及装饰装修工程无障碍设计主要审查内容详见

附件。

2.应在施工图建筑设计说明中注明以下内容：无障碍产品选

型及安装、无障碍标识、警示标识及安全防护措施等应严格执

行 GB 55019-2021，并在建筑投入使用前落实安装到位。

3.《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的 3
无障碍服务设施中 3.1和 3.6及其他涉及无障碍产品选型及安装

的条文，应在深化设计中落实。若报审的建筑工程或装饰装修

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中包含此部分内容时，应列入审查范围。

建筑室外场地内的无障碍设计应在景观设计中落实。

附件：《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55019-2021
主要审查内容

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

2022年 9月 6日

管理类 技术类

（建筑 结构水电暖勘察□ 基坑□ 绿建□消防人防□ 幕墙装饰市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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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

主要审查内容

条文号 具体规范条文
房屋建

筑工程

装饰装

修工程
备注

2.1.1
城市开敞空间、建筑场地、建筑内部及其之间应

提供连贯的无障碍通行流线。
 

2.1.2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的标识物、垃圾桶、座椅、

灯柱、隔 离墩、地灯和地面布线（线槽）等设

施均不应妨碍行动障碍者的 独立通行。）固定

在无障碍通道、轮椅坡道、楼梯的墙或柱面上的

物体，突出部分大于 100mm 且底面距地面高度小

于2.00m时，其底面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600mm，

且应保证有效通行净宽。

 

条文中加（）的

内容在投入使用

前落实到位。

2.1.4
无障碍通行设施的地面应坚固、平整、防滑、不

积水。
 

与 3.1.5条均在设

计说明中注明，

在投入使用前检

查落实到位。

2. 2.1
无障碍通道上有地面高差时，应设置轮椅坡道

或缘石坡道。
 

2. 2.2
无障碍通道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1.20m，人员密

集的公共场所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1.80m。
 

本条不适用于客

房和住房、居室

的套内和户内走

廊。

2.2.3
无障碍通道上的门洞口应满足轮椅通行，各类检

票口、结算口等应设轮椅通道，通行净宽不应小

于 900mm。

 

2.3.1

轮椅坡道的坡度和坡段提升高度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横向坡度不应大于 1: 50，纵向坡度不应

大于 1:12，当 条件受限且坡段起止点的高差

不大于 150mm 时，纵向坡度不应大于 1:10;

2 每段坡道的提升高度不应大于 750mm。

 

2.3. 2 轮椅坡道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1.20m。  

2. 3.3
轮椅坡道的起点、终点和休息平台的通行净宽不

应小于坡道的通行净宽，水平长度不应小于

1.50m，门扇开启和物体不应占用此范围空间。

 

本条不适用于客

房和住房、居室

的套内和户内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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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4
轮椅坡道的高度大于 300mm 且纵向坡度大于

1:20 时，应在两侧设置扶手，坡道与休息平台

的扶手应保持连贯。

 

2.3.5
设置扶手的轮椅坡道的临空侧应采取安全阻挡

措施。
 

2. 4.1

无障碍出入口应为下列 3 种出入口之一：

1 地面坡度不大于 1:20 的平坡出入口；

2 同时设置台阶和轮椅坡道的岀入口；

3 同时设置台阶和升降平台的出入口。

 

2. 4.2

除平坡出入口外，无障碍出入口的门前应设置

平台；在门完全开启的状态下，平台的净深度

不应小于 1.50m；无障碍出入口的上方应设置雨

篷。

 

2. 4.3

设置出入口闸机时，至少有一台开启后的通行

净宽不应小于 900mm,或者在紧邻闸机处设置供

乘轮椅者通行的出入口，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900mm。



2. 5.2 在无障碍通道上不应使用旋转门。  

2. 5.3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门不应设挡块和门槛，门口有

高差时，高度不应大于 15mm 并应以斜面过渡，

斜面的纵向坡度不应大于 1:10。

 

2. 5.4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手动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建和扩建建筑的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

小于 900mm，既有建筑改造或改建的门开启后的

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800mm；

 
该条文第 2、3 款

涉及产品选型和

安装。

2.5.5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自动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1.00m；
 

该条文第 2 款涉

及产品选型和安

装。

2.5.7
连续设置多道门时，两道门之间的距离除去门扇

摆动的空间后的净间距不应小于 1.50m。
 

2.5.9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双向开启的门应在可视高度

部分安装观察窗，通视部分的下沿距地面高度

不应大于 850mm。

 
如有无障碍门大

样，应按规范审

查。

2. 6.1

无障碍电梯的候梯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梯门前应设直径不小于 1.50m 的轮椅回

转空间，公共建筑的候梯厅深度不应小于

1.80m；

2 呼叫按钮的中心距地面高度应为 0.85m〜
1.10m,且距内转角处侧墙距离不应小于

400mm,按钮应设置盲文标志；

3 呼叫按钮前应设置提示盲道；

4 应设置电梯运行显示装置和抵达音响。

 
该条文第 4 款涉

及产品选型和安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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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无障碍电梯的轿厢的规格应依据建筑类型和使

用要求选用。满足乘轮椅者使用的最小轿厢规

格，深度不应小于 1.40m，宽度不应小于 1.10m。

同时满足乘轮椅者使用和容纳担架的轿厢，如采

用宽轿厢，深度不应小于 1.50m，宽度不应小于

1.60m；如釆用深轿厢，深度不应小于 2.10m,宽

度不应小于 1.10m。（轿厢内部设施应满足无障

碍要求。）

 
该条文（）部分

涉及产品选型和

安装。

2.6.3

无障碍电梯的电梯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2 新建和扩建建筑的电梯门开启后的通行净

宽不应小于 900mm，既有建筑改造或改建的电

梯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800mm；

 
该条文第 1、3 款

涉及产品选型和

安装。

2. 6.4
公共建筑内设有电梯时，至少应设置 1 部无障碍

电梯。
 

2. 6.5

升降平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深度不应小于 1.20m，宽度不应小于

900mm，应设扶 手、安全挡板和呼叫控制按钮，

呼叫控制按钮的高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2.6.1

条的有关规定；

该条文第 2、3 款

涉及产品选型和

安装。

2.7.1

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楼梯和台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距踏步起点和终点 250mm~300mm 处应设置提

示盲道，提示盲道的长度应与梯段的宽度相对

应；

2 上行和下行的第一阶踏步应在颜色或材质上

与平台有明显区别；

3 不应采用无踢面和直角形突缘的踏步；

 

该条文适用于老

年人建筑、医疗

建筑、康复建筑

等视觉障碍者较

多使用的的建

筑。第 4 款涉及

后期管理。

2. 7.2
行动障碍者和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三级及三

级以上的台阶和楼梯应在两侧设置扶手。
 

该条文适用于老

年人建筑、医疗

建筑、康复建筑

等行动障碍者和

视觉障碍者较多

使用的的建筑。

2. 8.1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单层扶手的高度应为

850mm~900mm；设置双层扶手时，上层扶手高度

应为 850mm~900mm, 下层扶手高度应为

650mm~700mm。

 

2. 8.2
行动障碍者和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楼梯、台阶

和轮椅坡道的扶手应在全长范围内保持连贯。
 

该条文适用于老

年人建筑、医疗

建筑、康复建筑

等行动障碍者和

视觉障碍者较多

使用的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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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3

行动障碍者和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楼梯和台

阶、轮椅坡道的扶手起点和终点处应水平延伸，

延伸长度不应小于 300mm；扶手末端应向墙面或

向下延伸，延伸长度不应小于 100mm。

 

该条文适用于老

年人建筑、医疗

建筑、康复建筑

等行动障碍者和

视觉障碍者较多

使用的的建筑。

2.9.1
应将通行方便、路线短的停车位设为无障碍机动

车停车位。


建议设计方案中

充分考虑，在无

障碍出入口、无

障碍电梯附近设

置无障碍停车

位。

2. 9.2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一侧，应设宽度不小于

1.20m 的轮椅通道。轮椅通道与其所服务的停车

位不应有高差，和人行通道有高差处应设置缘石

坡道，且应与无障碍通道衔接。


缘石坡道可在景

观设计中深化。

2. 9. 3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面坡度不应大于

1:50。


2. 9.5

总停车数在100辆以下时应至少设置1个无障碍

机动车停车位，100 辆以上时应设置不少于总停

车数 1%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城市广场、公

共绿地、城市道路等场所的停车位应设置不少于

总停车数 2%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2. 9.6
无障碍小汽（客）车上客和落客区的尺寸不应小

2.40m×7.00m,和人行通道有高差处应设置缘石

坡道，且应与无障碍通道衔接。



3.2.1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卫生间（厕所）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女卫生间（厕所）应设置无障碍厕位和无障

碍洗手盆，男卫生间（厕所）应设置无障碍厕位、

无障碍小便器和无障碍洗手盆；

2 内部应留有直径不小于1. 50m的轮椅回转空

间。

 

3. 2. 2

无障碍厕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方便乘轮椅者到达和进出，尺寸不应小于

1.80m×1.50m；

2 如采用向内开启的平开门，应在开启后厕位

内留有直径不小于 1.50m 的轮椅回转空间，并应

采用门外可紧急开启的门闩；

3 应设置无障碍坐便器。

 

3.2.3
无障碍厕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位置应靠近公共卫生间（厕所），面积不应

小于 4.00m2，内部应留有直径不小于 1.50m 的轮

 
该条文第 2 款中

救助呼叫装置由

电气专业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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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回转空间；

2 内部应设置无障碍坐便器、无障碍洗手盆、

多功能台、低位挂衣钩和救助呼叫装置；

3 应设置水平滑动式门或向外开启的平开门。

3. 2.4

公共建筑中的男、女公共卫生间（厕所），每层

应至少分别设置 1 个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卫

生间（厕所），或在男、女公共卫生间（厕所）

附近至少设置 1个独立的无障碍厕所。

 

3. 3.1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浴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至少 1 个无障碍淋浴间或盆浴间和 1

个无障碍洗 手盆；

2 无障碍淋浴间的短边宽度不应小于 1.50m，

淋浴间前应设一块不小于 1500mm×800mm 的净

空间，和淋浴间入口平行的一边的长度不应小于

1.50m；

 
该条文第 3 款涉

及产品选型和安

装。

3.3.2
无障碍更衣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乘轮椅者使用的储物柜前应设直径不小于

1.50m 的轮椅回转空间；

 
该条文第 2 款涉

及产品选型和安

装。

3. 4.1
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住房、居室应设于底层或无

障碍电梯可达的楼层，应设在便于到达、疏散和

进出的位置，并应与无障碍通道连接。

 

3. 4.2
人员活动空间应保证轮椅进岀，内部应设轮椅回

转空间。
 

3. 4.3 主要人员活动空间应设置救助呼叫装置。 
该条文由电气专

业审查。

3. 4.4

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住房、居室内应设置无障碍

卫生间，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保证轮椅进出，内部应设轮椅回转空间；

2 内部应设置无障碍坐便器、无障碍洗手盆、

无障碍淋浴间或盆浴间、低位挂衣钩、低位毛巾

架、低位搁物架和救助呼叫装置；

3 应设置水平滑动式门或向外开启的平开门。

 
该条文第 2 款中

救助呼叫装置由

电气专业审查。

3. 4.5
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住房设置厨房时应为无障

碍厨房。

 

3. 4. 6
乘轮椅者上下床用的床侧通道宽度不应小于

1.20m。

 

3.5.1
轮椅席位的观看视线不应受到遮挡，并不应遮挡

他人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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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轮椅席位应设置在便于疏散的位置，并不应设置

在公共通道范围内。

 

3.5.3
轮椅席位区应通过无障碍通行设施与疏散出口、

公共服务、卫生间、讲台等必要的功能空间和设

施连接。

 

3.5.4

轮椅席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个轮椅席位的净尺寸深度不应小于

1.30m，宽度不应小于 800mm；

2 观众席为 100 座及以下时应至少设置 1 个轮

椅席位；101 座~400 座时应至少设置 2 个轮椅席

位；400 座以上时，每增加 200 个座位应至少增

设 1 个轮椅席位；

3 在轮椅席位旁或邻近的座席处应设置 1:1 的

陪护席位；

4 轮椅席位的地面坡度不应大于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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